关于编报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的通知
各学院，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　　根据苏外出〔2015〕627号文件通知，为做好我校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编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1．我校编报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的指导思想是：严格依据苏办发〔2013〕26号文件要求，紧紧围绕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、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、服务“三个国际化”的要求，坚持总量控制、计划管理的原则，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分工，因事定人，统筹安排对外交流与合作任务，科学制定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。
　　2．因公出国（境）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各级各类财政拨款、学校自筹资金，各类专项经费、科研经费、奖学金等公用资金出国（境）进行合作研究、学术交流、进修学习、访问、培训、讲学及参加国际会议等活动。
　　3.2016年我校所有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（人员）均纳入我校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编报范围。请各单位对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汇总本单位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，填写附件表格，于2015年12月10日前将纸质版（签字盖章）报送国际处综合科（荷花池校区教学主楼821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qqli@yzu.edu.cn。凡未列入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的团组（人员），我校将不受理其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。

　　联系人：李庆强 电话：87971870。

　　[image: http://bgxt.yzu.edu.cn/ioas/tzinfo.nsf/07deaacf990bd124482569850029adcc/c0c02fad5c7ae27748257ef900093a89/rtf/0.18E4?OpenElement&FieldElemFormat=gif]

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

　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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